
附件四 中學學生會大綱 

 

1. 性質：學生會是在校規及社會道德規範下的自治組織。 

 

2. 職能：團結各級學生，協助學校完成各項學生的活動，豐富同學課餘生活；促進學生與校

方、教師的溝通；兼任全校風紀工作，協助學校管理學生紀律；以及專責與校外學生組織

的聯繫。 

 

3. 展望：培養學生民主精神，促成其能力全面發展。 

 

4. 組織架構圖見附件一。 

 

5. 職位：正副會長各 1人、幹事長 1人，此 3人為學生會的決策階層；康體部正部長 1人、

學術部正副部長各 1人，宣傳部正副部長各 1人、總務部正副部長各 1人，秘書處秘書長

1人，此 9人為學生會的管理階層，各部幹事 28人，為學生會的執行階層。學生會人員共

40人。 

 

6. 組織：學生會設康體部、學術部、宣傳部、總務部、秘書處五個部門。人員分為三個階層，

一決策層，包括會長、兩名副會長，共 3人；二管理層，包括五個部門的正副部長或秘書

長，共 9人，三執行層，包括各部門的幹事，共 28人。 

 

7. 決策層人員：專責本會重要事務的決定，同時，決策層人員是校方的咨詢對象，定期與校

方會面，商討本會及學生問題。 

 

8. 管理層人員：專責統籌及管理本會的活動，並協助決策層人員監督本會的運作。 

 

9. 執行層人員：負責執行本會的決定及活動。 

 

10. 康體部： 

a. 由學生會副會長直接管理，職責是協助體育老師，及各課外活動小組負責人。 

b. 人員設部長 1名，副部長 1名，7名幹事，共 9人。 

c. 工作範疇是協助及統籌全校的康體活動，包括：聖誕聯歡、小運會、校運會、環山跑、

各項籃球比賽、各項排球比賽、乒乓球比賽、拔河比賽、各項師生賽、攝影比賽、歌

唱比賽等等。目的是豐富全校師生課餘生活，減緩生活壓力。 

 

11. 學術部： 

a. 由學生會會長直接管理，職責是協助各學科的老師進行活動及教學。 

b. 人員設部長 1名，副部長 1名，7名幹事。共 9人。 

c. 工作範疇協助及統籌全校的學術活動，包括：感恩節、畢業典禮、英文周、數學周、



中文周、辯論比賽，以及介紹最先課外知識。目的是豐富全校同學課外知識。 

d. 該部人員成績必需全科合格。 

 

12. 宣傳部： 

a. 由學生會會長直接管理。 

b. 人員設部長 1名，副部長 1名，4名幹事。共 9人。 

c. 工作範疇是負責學生會所有活動的宣傳，包括海報製作、網絡宣傳等，以及負責各項

活動的禮儀及場地佈置。並負責本會對外的聯絡。 

 

13. 總務部： 

a. 由學生會會長直接管理，並輔助秘書處工作。 

b. 人員設部長 1名，副長 1名，6名幹事。共 8人。 

c. 工作範疇是責負管理學生會的一切物資，為各部及全校活動提供支援。 

 

14. 秘書處： 

a. 由學生會幹事長直接管理。 

b. 人員設秘書記 1名，4名幹事。共 5人。 

c. 工作範疇是監督本會財政、處理文書檔案、以及人事評核；並協助監委處理同學所反

映的意見。 

 

15. 人員產生方法：選舉及推薦。 

 

16. 人員資格：操行必須在 B以上。 

 

17. 選舉：分為兩輪，第一輪為學生會會長候選團提名選舉，投票人為全校修女及教職人員；

第二輪為學生會會長選舉及班代表選舉，投票人為中一至中六學生會，生產正副會長各 1

人，班代表 20人，共 22人。 

 

18. 班代表：設立目的是為了增多各班與學生會的聯繫，以及加強學生會的代表性。其作用有

二，一是準確傳遞學生會的訊息，動員各班同學積極參加學生會的活動；二是收集各班的

意見，使學生會及學校的運作更加順暢。若被選出的班代表不願出任學生會人員，其名額

撥入顧問與監委名單。若班代表在職過因事被卸職或離校，則由其班重新投票選出，規制

按附件二 13條。 

 

19. 推薦：選舉後，學生會會長推薦 10人，顧問主任及監委老師推薦 8人，共 18人進入學生

會。若被推薦人因事被卸職或離校，會長名單由會長再推薦，監委名單由監委再推薦。 

 

20. 推薦限制：為避學生會人員集中在某一班或某一級，以及擴大學生會的代表性，故會長推

薦名單中同班人員，連同自身及班代表不得超過 3人，同級連同班人員不得超過 6人；顧

問與監委推薦名單中同班的不得超過 2人，同級連同班的不得超 3人。 



21. 職位安排：委任及內部推薦。 

 

22. 委任：學生會第二副會由顧問及監委在 38名學生會人員中委任 1人出任。 

 

23. 內部推薦：學生會除學生會正副會長及第二副會長外的 37 人，按照其意願或分配進入各

部門，由部內各成員選舉出各部門的正副部長或秘書長。 

 

24. 任期：每届學生會有 2個學年的任期。 

 

25. 離職：學生會成員在任期中因畢業升學、轉校升學，或以個人理由請辭，皆被視離職。職

離人員皆須向學生會監委老師陳明因由，以便執行替補基制。 

 

26. 替補機制：會長，由第一副會長代替，第一副會長則由全體學生會大會選出，繼續餘下任

期。第二副會長則監委在現任人員中委任，繼續餘下任期。各部部長管理層人員，由內部

再推選產生，繼續餘下任期。幹事按替補機制，繼續餘下任期。 

 

27. 風紀工作：學生會全體成員會兼任風紀，協助老師管理學校紀律。正會副會長與幹事長負

責監督，不定期巡察執勤情況；各部部長或秘書長，分五天當值，並負責記錄出勤及監督；

其餘人員按值更表每周當值一次，值更表每半年更改一次；每段召開一次全體大會檢討或

商討執勤情況。 

 

28. 評核制度：為了提升學生會人員的責任感，學生會製定評核表。其內容分為兩方面：一是

出勤，風紀值勤及出席會議情況；二是表現，針對成員的能力及態度兩方面。幹事的評核

由學生會的決策階層、管理階層及秘書處執行，每半年評核一次，並公佈。而決策階層、

管理階層人員評核則由監委、各部或屬部幹事、秘書處執行，每半年評核一次。若人員評

核結果太低，或出勤率低 80%，免除其職務。 

 

29. 例會：為了加強學生會的團結及提升工作效率，學生會每學段必需召開例會，檢討工作情

況，並記錄備案。 

a. 學生會全全體成員每一段最少召開一次例會，並記錄備案。 

b. 決策層每兩周舉行一次交流會，並記錄備案。 

c. 管理層每一月舉行一次交流會，並記錄備案。 

d. 各部門每一段最少召開工作會，並記錄備案。 

 

30. 會議規則： 

a. 會議由秘書處安排，同時會議的議程或草案必須在會議召開 72 小時前以書面通知各

相關成員，而提出修正案則最遲在會議召開 24 小時前提出，會議不接受任何臨時動

議。 

b. 各項會議出席人數必須為與會者的半數，否則視流會。 

c. 若會議涉及投票，則必需有決策層人員在場見證，否則投票視為無效。 



31. 公開咨詢：為方便同學向學生會反映意見，學生會室會設公開咨詢時間，分別是星期一至

五的小息與下午上課前，由學生會人員當值。 

 

32. 懲處： 

a. 若學生會的管理及執行層成員有嚴重違反學生會章程(如：瀆職、濫權等)或校規(如：

偷竊、作弊等)，經正副會長、顧問、監委的 2/3同意，可免其職務。若決策階層成員

有嚴重違反學生會章程或校規，經全體學生會人員 2/3同意，可免除其職務 

b. 若學生會人員因學業成績，導致留班，會作降級或免除職務處理，若決策階層成員降

為管理階曾成員，管理階層則降為幹事，幹事則被免除職務，務求使學生會人員能學

業與工作兩者兼顧。 

c. 評核表中的出勤率低於 80%，或表現評分低於 70分，可免除其職務。 

d. 若學生會人員操行被評低於 B者，則列入觀察名單，給予一學段時間改善，若無改善

免除其職務。若被評低於 B者在改善後再評低於 B者，則免除其職務。 

 

33. 網絡：學生會增設網頁、面書、電郵作為對外宣傳及溝通的平台，主要作用是宣傳學生會

的活動、搜集同學意見、聯繫學生會各部，以及增加學生會的透明。並由專責部門人員負

責管理。 

 

34. 財政監管架構： 
總務部 

運用 

秘書處 

記錄 

監委 

保管 


